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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江市关于 2022 年发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
公告

各参保单位：

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做

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2〕

23 号）、《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

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

工作的通知》（粤人社规〔2022〕9 号）、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扩大阶段性缓缴社

会保险费政策实施范围等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2〕31

号）等政策规定，现就湛江市关于 2022 年发放一次性留工培训

补助政策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发放条件

202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，累计出现 1 个（含）以上

中高风险疫情地区的地市，可启动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发放工

作，支持企业和符合条件的单位组织职工以工作代替培训。

中高风险疫情地区的确定，以地级以上市疫情防控指挥部

或卫生健康部门发布通告为准。2022 年 5 月 7 日，经湛江市新

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同意,我市坡头区官渡镇工业

园工业大道北湛江市巾帼仓储有限公司调整为中风险地区。5

月 22 日调整为低风险地区。湛江市符合发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

助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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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发放对象

本市辖区内因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暂时无法正常生产经

营的企业，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社会服务机构、律师事务所、

会计师事务所、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（以下简称单位）

参照实施。其中，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（含劳务派遣机构）

按其实际用工人数发放补助，僵尸企业不在补助对象之列。

三、发放标准

按每名参保职工 500 元的标准向上述企业（单位）发

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，即补助金额=参保人数*500。

上述参保职工是指参加失业保险的职工。参保职工人

数计算方法如下：

参保职工人数为该企业（单位）2022年 1月至 5月的平均

参保人数，四舍五入保留至小数点后 2位。

2022年新成立的企业（单位），参保人数为其成立月份至

5月的平均参保人数。

在中高风险地区状况消除后成立的企业（单位），不享受

今期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发放。

四、发放程序

实行“免申即享”，无需参保企业（单位）申请，由社

保部门通过大数据对比等方式将补助发放至企业（单位）对

公账户，对没有对公账户的，可将资金直接发放至税务部门提

供的与其签订《委托银行（金融机构）划缴税费款三方协议书》

的账户。

特别说明：部分企业(单位)由于信息不健全而无法通过数据



- 3 -

比对的方式收到补贴，如符合申领条件且未收到补贴的企业(单

位)，可到所在地社保局进行查询；对于发放失败的企业（单位），

请到补助发放所在地社保局核实修正相关信息后给予重发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同一企业只能享受一次留工培训补助，以第一次出

现中高风险时应发放的补助金额为准。符合条件的，还可以享

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和缓交失业保险费政策。

（二）同一地市今年先后多次出现中高风险地区的，可相

应再次启动发放一次性留工培训补助工作，对上一次中高风险

地区状况消除后新成立的企业（单位）发放该项补助。

咨询电话：

雷州市社保局 0759-8492589，吴川市社保局 0759-5563468，

廉江市社保局 0759- 6627207，徐闻县社保局 0759-4801617，

遂溪县社保局 0759-7744193，麻章区社保局 0759-3305568，

坡头区社保局 0759-3958022，霞山区社保局 0759-2717622，

赤坎区社保局 0759-8208071/ 8208458，

开发区社保局（开发区：0759-3622031/3622112 东海岛：

0759-2968239）

湛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2 年 6 月 14 日


